
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

已消除的专项说明

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聘

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信”）为公司 2024 年度审

计机构，大信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

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进行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2024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

大信出具的审计报告涉及的保留意见内容：如财务报表附注“五、(五)预付

账款”所述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贵公司预付账款余额 22,377.26 万元，

其中：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4 月预付北京云汐科技有限公司 7,825.88 万元、

2024 年 1 月预付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,450.00 万元，截至本审计报

告日均未按合同约定交割货物。如财务报表附注“十四、(二)”、“十四、(三)”

所述，贵公司之子公司北京亚康环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分别向北京市

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请求北京云汐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讯众通信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退还相应的预付款项，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，上述案件尚未开庭

审理。我们实施了检查、函证等审计程序，但并未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

我们无法判断贵公司该等款项的可收回性。

二、消除上期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具体措施

公司上期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为对预付北京云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

汐科技”）、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讯众股份”）两公司款

项可收回性的不确定。

（一）上期保留意见形成的背景

云汐科技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，主要开展电子产



品贸易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21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，纳税信用级别均为

A级。2020-2024 年度，公司子公司北京亚康环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

康环宇”）与云汐科技持续开展贸易活动。2023 年 9 月 25 日、2023 年 12 月 27

日、2024 年 4 月 1 日，亚康环宇与云汐科技分别签订了《采购合同》《补充协议

一》《补充协议二》。2024 年末预付云汐科技货款余额为 7,825.88 万元，主要为

2023 年 12 月、2024 年 4 月亚康环宇向云汐科技预付采购高端服务器的款项。由

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，云汐科技未能按合同约定交货。2024 年 9 月 30 日，亚

康环宇与云汐科技签订了《合同解除与退款合同》，由云汐科技在 2024 年 11 月

7 日之前退还 7,140 万元；同日，亚康环宇与云汐科技实际控制人付嘉飞签订了

《保证合同》，付嘉飞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讯众股份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 20 日，注册资本 9,131.4291 万元（港股上市

前），主营业务是云通信平台服务及智能通信解决方案。2021-2024 年度，讯众

股份持续盈利，年归母净利润在 5,000-8,000 万元之间，盈利状况良好。2024

年 7 月 26 日，讯众股份首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，但 2024 年度尚未获取上市

批文。2024 年 1 月 17 日、2024 年 1 月 23 日，亚康环宇与讯众股份分别签订了

《采购合同》《补充协议》，采购高端算力服务器及设备。2024 年 1 月 24 日、2024

年 1 月 31 日，亚康环宇分 2次向讯众股份预付货款共计 5,450 万元。

此外，据悉云汐科技也是讯众股份的供应商，讯众股份亦向云汐科技预付了

货款。

公司认为，云汐科技虽未按合同交货并履行退款义务，但云汐科技 2024 年

度仍在正常开展业务，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，其实际控制人付嘉飞已签署保证合

同承担连带责任，公司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促使云汐科技及付嘉飞尽早履约并退回

货款；此外，讯众股份盈利能力较好，偿债能力较强，预计能收回预付讯众股份

的款项。因此，公司 2024 年度对预付云汐科技、讯众股份的款项，均未计提信

用减值损失。

在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，大信了解到云汐科技与亚康环宇的采购

合同已经逾期，且无法对预付给云汐科技货款进行穿透核查，同时亚康环宇预付

给云汐科技、讯众股份款项金额较大，若云汐科技及付嘉飞最终无偿付能力，款



项回收亦存在较大风险。因此，大信对预付云汐科技、讯众股份款项的可收回性

进行了保留。

（二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进展及消除措施

1．公司采取的措施

（1）积极推动民事诉讼与刑事控告

①云汐科技刑民结合情况。为确保上市公司资产的安全、完整及全体股民利

益，亚康环宇将云汐科技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。2025 年 4 月 24 日，大

兴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该案，云汐科技和付嘉飞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，法院

缺席审理。庭审结束后，亚康环宇收到大兴区人民法院裁定书，裁定将此案移交

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2025 年度，公司重点推动对付嘉飞的刑事控告。2025 年 4 月，亚康环宇委

托律师以“合同诈骗罪”将云汐科技大股东付嘉飞告至属地公安机关。2025 年 4

月 14 日，公安机关正式受理控告，并陆续开展多轮次的侦查工作。2026 年第一

季度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公安机关口头明确“付嘉飞合同诈骗案”不予立案。

公司在获悉无法正式刑事立案后，立即加大力度推动民事诉讼。2026 年 4 月 22

日，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审理该案，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判决。

②讯众股份民事诉讼情况。为确保上市公司资产的安全、完整及全体股民利

益，亚康环宇将讯众股份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。2025 年 4 月 15 日，北

京市大兴区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该案，庭审结束后，亚康环宇收到大兴区人民法院

裁定书，裁定将本案移交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审理。2026 年 4 月 22 日，北京第

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审理该案，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判决。

（2）债务人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情况

①云汐科技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。首先，云汐科技是一家贸易公司，

2020-2024 年期间，持续与亚康环宇发生贸易活动。2024 年虽然云汐科技逾期未

退回货款，但仍积极与亚康环宇进行沟通，尚有偿债意愿。2025 年 4 月，在获

悉亚康环宇在推动刑事立案后，云汐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付嘉飞与亚康环宇的关

系恶化，偿债意愿变差。其次，天眼查数据及某上市公司募集说明书显示，该上



市公司子公司与云汐科技、付嘉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，该上市公司子公司预

付云汐科技 4,512 万元，其中 2025 年度云汐科技退回 100 万元，交付 15 台算力

服务器作价 1,787 万元用于抵偿债务，剩余 1,001 万元仍未偿还。2025 年 9 月，

该上市公司子公司启动执行立案程序，执行案号为(2025)京 0105 执 35476 号，

执行标的金额为 1,001 万元。上述情况表明云汐科技 2025 年上半年尚在积极处

理与该上市公司子公司的债务问题，但彼时财务状况出现问题，导致仍有 1000

余万待执行款项无法得到执行。最后，2025 年度，亚康环宇多次委派人员去云

汐科技注册地了解其经营情况，发现云汐科技 2025 年下半年财务状况出现异常

或恶化。

上述事实表明，云汐科技 2024 年度、2025 年上半年虽有若干诉讼事项，但

尚在正常经营，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；2025 年下半年云汐科技业务萎缩，偿债

能力变弱，且由于公司推动刑事控告，偿付亚康环宇款项的意愿变的极差。

②讯众股份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。2025 年度，公司组织人员对讯众股份的

财务状况进行调查。针对该款项的可收回性，公司主要从债务人的偿债意愿及偿

债能力两方面进行分析：偿债意愿主要考虑诉讼进展情况、证据的完备性、债务

人的信用资质及沟通配合度；偿债能力主要考虑债务人的财产保全情况及财务情

况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讯众股份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首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，

已于 2025 年 7 月 9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，股票代码为 2597.HK。

2021-2025年度，讯众股份连续盈利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7,433.78万元、7,597.22

万元、7,762.13 万元、5,354.45 万元、7,301.89 万元，公司偿付能力较强。此

外，2025 年 7 月讯众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，募集资金到位，这

一实质的变化，表明讯众股份偿债能力进一步变强。

（3）查封资产实施财产保全

①查封云汐科技资产情况。2025 年度，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对云汐科技及其

实际控制人付嘉飞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，并从合法渠道获取其财产状况。2025

年 4 月，公司通过法律手段查封了云汐科技名下 2处房产，一是北京市朝阳区利

泽西街8号院X号楼X层X单元（不动产产权证号:京(2023) 朝不动产第XXXX572

号)，二是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林萃东路 2 号院 3 号楼 X 层 X 单元 X X X (不动



产产权证号:京(2023)朝不动产第 XXXX853 号)。公司对上述两处房产进行市场调

研与估值，确认已查封房产的剩余可执行价值约为 884.56 万元。考虑云汐科技

2025 年下半年经营情况可能恶化及偿债意愿的变化，结合查封财产价值情况，

公司对预付云汐科技款项在 2025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6,935.09 万元。

②查封讯众股份资产情况。2025 年 4 月 8 日，因亚康环宇提请财产保全，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向工商银行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，讯众股份在工商银行北

京 海 淀 支 行 0200049609200XXXXXX 账 户 、 工 商 银 行 大 山 子 支 行

02002065192000XXXXXX 账户内的存款已被冻结，已冻结可用余额人民币(或其他

币种)共计 1,202.68 万元，额度冻结金额人民币(或其他币种)1,635.00 万元。

同时，鉴于讯众股份于 2025 年 7 月 9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，公司

经营状况良好，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，亚康环宇预付讯众股份货款 5,450 万元转

其他应收款，按账龄法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545.00 万元。

综上，公司认为，基于云汐科技、讯众股份 2025 年度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

的显著变化，2025 年度对云汐科技、讯众股份分别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，2024

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。

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9 日


